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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水道種類 一、污水下水道系統介紹

1.
2

雨水下水道：收集降雨時之雨水

污水下水道：收集住戶日常生活排出之污水
下雨

2. 污水下水道：收集住戶日常生活排出之污水

雨水下水道 住家

污水下水道 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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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污水下水道系統之組成 一、污水下水道系統介紹

1. 用戶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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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污水下水道目的 一、污水下水道系統介紹

水不 保水
溝
不
積

不
孳
生
蚊

保
護
水
域
水

積
水

蚊
蟲 水

質

改
善

去
除
化

善
居
住
環
境

化
糞
池
臭境 臭
氣

4



一、污水下水道系統介紹1.4.相關法規依據及規定

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法」
第17條：下水道可使用之地區，其用戶應於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所定公告開

始使用之日起六個月內與下水道完成聯接使用始使用之日起六個月內與下水道完成聯接使用。
第19條：(第1項)下水道機構，應於下水道開始使用前，將排水區域、開始使

用日期、接用程序及下水道管理規章公告週知。
(第2項)下水道排水區域內之下水 除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准者外 應(第2項)下水道排水區域內之下水，除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應
依公告規定排洩於下水道之內。

第20條：用戶排水設備之管理、維護，由下水道用戶自行負責。
第26條 用戶使用下水道 應繳納使用費第26條：用戶使用下水道，應繳納使用費。

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
第29條：用戶應設置用戶排水設備將污水接入陰井或人孔，排洩於污水下水道

不得經由原設置之化糞池或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再排洩於污水下水
道。

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法施行細則」」
第16條：雨水及污水下水道分流地區，雨水不得排洩於污水下水道，家庭污水

及事業廢水不得排洩於雨水下水道。

高雄市下水道使用管理自治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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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下水道使用管理自治條例
第9條：用戶排水設備之管渠，其與公共下水道管渠之分界點，應在都市計畫

或既成道路之法定建築線上。



2.1 污水排出口判斷 二、用戶接管介紹

1.
2

前巷排水：位於道路雨水溝

後巷排水 位於建築物防火巷排水溝2. 後巷排水：位於建築物防火巷排水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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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巷排水施工方式 二、用戶接管介紹

使用機械(怪手)開挖方式

開挖寬度約 深度開挖寬度約1m，深度1.5～3m

施工中1公尺1公尺

施工中
施工後 7

施工中



2.3 後巷排水施工方式 二、用戶接管介紹

使用人力開挖方式
雜排管 糞管 住住 雜排管
清除孔

15cm
U型溝

40cm

糞管
清除孔

15cm

住
戶

住
戶

住戶
糞管

雜排管

雙側80公分
單側7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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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後巷排水施工前後差異 二、用戶接管介紹

環境改善

施作完成前 施作完成後施作完成前 施作完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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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需配合事項 三、民眾配合事項

1. 化糞池打除 2. 後巷寬度80/75公分

3 雨水、污水分流3. 雨水、污水分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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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化糞池打除 三、民眾配合事項

已經完成用戶接管，化糞池已不需保留1.
2 不必負擔抽水肥費用

地坪復原至混凝土面
衛生
省錢
衛生
省錢

2.
3 費

免
地坪復原至混凝土面
為減低住戶負擔，飾面鋪貼本工程可代為出工，

飾面材料(磁磚、大理石等)需由住戶自費提供。

省錢省錢3.
敲

費

飾面材料(磁磚 大理石等)需由住戶自費提供敲
除

化糞池敲除 抽水肥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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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糞池敲除 抽水肥
抽乾、消毒、回填



3.2 後巷寬度80/75公分 三、民眾配合事項

1.
2

方便人工施工及以後維護空間

住戶應配合 自行拆除寬度至80/75公分以上2. 住戶應配合，自行拆除寬度至80/75公分以上

拆除前 拆除中 拆除後拆除前 拆除中 拆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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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雨水、污水分流 三、民眾配合事項

完成雨污水分流後才辦理接管

雨污水分流

完成雨污水分流後才辦理接管

雨污水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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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棟型式 連棟型式



三、民眾配合事項3.4 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委託書 (1/2)

住戶須先住戶須先自行配合拆除自行配合拆除或或清除牴觸物清除牴觸物
達一樓高後巷寬度達一樓高後巷寬度8080公分公分以上施工空以上施工空
間間((兩相鄰後巷兩相鄰後巷對後巷淨寬需達對後巷淨寬需達8080公分公分
以上以上 後巷對側邊後巷對側邊淨寬需達淨寬需達7575公分以公分以

住戶須先住戶須先自行配合拆除自行配合拆除或或清除牴觸物清除牴觸物
達一樓高後巷寬度達一樓高後巷寬度8080公分公分以上施工空以上施工空
間間((兩相鄰後巷兩相鄰後巷對後巷淨寬需達對後巷淨寬需達8080公分公分
以上以上 後巷對側邊後巷對側邊淨寬需達淨寬需達7575公分以公分以以上，以上，後巷對側邊後巷對側邊淨寬需達淨寬需達7575公分以公分以

上上))，無償提供私人土地，，無償提供私人土地，
以上，以上，後巷對側邊後巷對側邊淨寬需達淨寬需達7575公分以公分以

上上))，無償提供私人土地，，無償提供私人土地，

4.但對於尚存非完整結
構之違建物 無法保證
4.但對於尚存非完整結
構之違建物 無法保證構之違建物，無法保證
施工時完整性，亦不負

責損壞賠償或修繕

構之違建物，無法保證
施工時完整性，亦不負

責損壞賠償或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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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眾配合事項3.4 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委託書 (2/2)
8.相鄰住戶提供寬度80
公分以上土地…，
因未辦理任何鑑界工作

8.相鄰住戶提供寬度80
公分以上土地…，
因未辦理任何鑑界工作
無法確認所佔比例為各
半(如鑑界依規定需由地
主始得申請，故請住戶
自行辦理)

無法確認所佔比例為各
半(如鑑界依規定需由地
主始得申請，故請住戶
自行辦理)自行辦理)自行辦理)

9.需破壞住戶地版磁(地)
磚時…，故本局僅協助回
復PC地面…，若住戶自備

9.需破壞住戶地版磁(地)
磚時…，故本局僅協助回
復PC地面…，若住戶自備復PC地面 ，若住戶自備
磁(地)磚本局可協助代舖
設…，在平整度與美觀上
無法保證如住戶要求。

復PC地面 ，若住戶自備
磁(地)磚本局可協助代舖
設…，在平整度與美觀上
無法保證如住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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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眾配合事項3.5 公私分界點維護

公私
分界點分界點

住戶維

。

住戶維
護住戶維護

16巷道連接管 用戶接管



三、民眾配合事項3.6 住戶維護小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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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戶接管政策歷程說明4.1 後巷違建之強制接管程序

第1階段 ((示範宣導示範宣導))

≧寬度80公分；鼓勵民眾鼓勵民眾自行拆除自行拆除

寬度不足(< 80公分)，以致無法施工

第2階段 ((強制接管強制接管))

寬度不足(< 80公分)，以致無法施工

1.張貼公告、寄送通知單張貼公告、寄送通知單

二個二個月月內自行拆除

(水利局)

二個二個月月內自行拆除

2.會同拆除大隊辦理會勘，
確認拆除範圍及期限確認拆除範圍及期限

(水利局/
工務局)

3.拆除大隊進行違建部分拆除進行違建部分拆除 18(工務局)



4.2 強制拆除法令 四、用戶接管政策歷程說明

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4章第6節110條第1款
建築物應自基地後側或側面之境界線退縮 中央中央建築物應自基地後側或側面之境界線退縮

淨寬1.5公尺以上之空地為防火間隔

中央中央

高雄市舊有違章建築修繕辦法(101.10.25)

舊有違章建築 地方地方舊有違章建築，應符合下列條件之ㄧ：

ㄧ、中華民國五十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經本市普

地方地方
中華民國五十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經本市普

查並列管之違章建築

二、依戶口設籍、房屋稅籍或水電繳費證明文件，足資證二 依戶口設籍 房屋稅籍或水電繳費證明文件 足資證
明於前款期日以前已存在之違章建築

～違建拆除～
19

～違建拆除～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主管機關：



4.3 其他縣市用戶接管施工寬度規定 四、用戶接管政策歷程說明

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

新北市下水道管理規則

高雄市規定
單側單側75cm75cm或雙側或雙側80cm80cm單側單側75c75c 或雙側或雙側80c80c

(雙邊各退縮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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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其他縣市用戶接管施工寬度規定 四、用戶接管政策歷程說明

其他縣市(北市 新北市其他縣市(北市、新北市、
基隆、台中、花蓮...等)
均要求配合拆除拆除至至150cm1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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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拆除方式 四、用戶接管政策歷程說明

1. 一樓以上 2. 圍牆、雨篷
工務局

地界線 地界線
工務局

違建自行拆除 自行拆除 工務局
違建

違建
後巷排水 後巷排水後巷排水

80cm

施工空間

後巷排水後巷排水 後巷排水後巷排水

80cm

施工空間工務局
(兩側各40cm) (兩側各40cm)

拆除後(含既有增建柱)、替代支撐完成，依時程排定接管，接管後不得回復增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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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後(含既有增建柱)、替代支撐完成，依時程排定接管，接管後不得 復增建物
擅自回復將依法查報拆除



五、問題與答覆問題與答覆

Q1、我家現在要做用戶排水設備工程，請問工程施工項目有包含哪些？

Ans：巷道連通管埋設→用戶接管安裝→地坪水泥砂漿修復→雨水排水溝
修復

Q2、後巷(防火間隔)如有雜物或違建妨礙用戶接管施工，如何處理？

Ans：住戶須先自行配合清除單側75公分/雙側80公分施工空間，並搬
除妨礙施工之雜物、物品、用具。 23



五、問題與答覆問題與答覆

Q3、施工時是否會影響污水排放問題，幾天可完成？

Ans：埋設用戶接管管線並不會影響生活污水排放，一般30~33天就可
完成施工。

Q4、接污水管時，瓦斯和自來水會停用嗎？

Ans：施工前瓦斯和自來水管線會先行辦理臨時管線遷移，故不會影響
住戶使用，管線遷移屬於外管部分無須住戶支付費用。

Q5、化糞池水肥清除及回填都免費嗎？Q5 化糞池水肥清除及回填都免費嗎？

Ans：施工時本局的施工廠商會將水肥清除後再填平，用戶不需負擔任
何費用。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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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問題與答覆問題與答覆

Q6、用戶接管施工同時，我家如果想同時整修屋內排水設備或管線，可
否請本府的廠商代辦施工？

Ans：本府工程範圍已含用戶化糞池打除，且能有效銜接排至屋外的污
水管，這一部份都由政府免費施工，住戶如果要整修屋內管線或
設備，請自行僱請合格的水管承裝商施工，本府並不代辦屋內部
份之施工。份之施工

Q7、我要如何知道是否需要退縮？Q7 我要如何知道是否需要退縮？

Ans：此部分建議土地所有權人向地政機關申請土地界址鑑定，土地界
址鑑定費依地政事務所規定，每單位以新台幣4 000元計收，鑑址鑑定費依地政事務所規定，每單位以新台幣4,000元計收，鑑
界完成後如無空間可施做，依規定自地界線各自拆除75cm(防火
間隔為單邊住戶)或40cm(防火間隔為雙邊住戶)以便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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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問題與答覆問題與答覆

Q8、防火間隔(巷)封閉了怎麼施工？Q ( )

Ans：防火間隔(巷)如因違建封閉時，本局於施工前將會同拆除大隊辦理
會勘確認，如認定為違建戶，將請住戶限期配合自行拆除違建，會勘確認 如認定為違建戶 將請住戶限期配合自行拆除違建
依規定自地界線各自拆除75cm(防火間隔為單邊住戶)或40cm(防火
間隔為雙邊住戶)以便施工。

Q9、只拆一樓或二樓以上都要拆？

Ans：只要認定該防火間隔(巷)類之違建，一樓需要依規定拆除淨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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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問題與答覆問題與答覆

Q10、是否可以不要施作污水用戶接管？

Ans：為推動用戶接管，目前只要符合施工條件者，政府會免費幫住戶
辦理接管，如住戶拒絕接管，未來只要該區域已完成用戶接管，
經公告為污水下水道可使用地區後，民眾須自行花錢聘請土木、
水利、環工技師辦理設計及合格承裝商辦理施工，並於公告後六水利 環工技師辦理設計及合格承裝商辦理施工 並於公告後六
個月內申請並與下水道完成聯接使用，否則將會處一千元以上一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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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簡 報報 完完 畢畢簡簡 報報 完完 畢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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